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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芦溪县工业园园区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管家服务

	数量
	2年

	服务期
	两年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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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加强园区安全生产监管服务，决定开展园区安全生产技术咨询及安全管家服务工作，协助园区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效能,督促辖区内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风险防范和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帮助企业建立、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水平,杜绝重特大事故、较大事故，避免和减少一般事故，维护园区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二）服务内容
1.指导企业完善一厂一档建立，主要内容有：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2）协助企业建立完善安全管理机制；
（3）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
（4）安全会议制度的建立；
（5）制定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6）定期对企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7）企业隐患分级及风险辨识；
（8）定期对企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提出整改方案，协助企业上传隐患排查系统；
（9）定期开展“反三违”安全检查；
（10）完善五个一、十个一次台账；
（11）企业日常隐患排查记录、各类人员取证信息。
2.对园区企业进行检查，内容包括：
（1）现场安全隐患检查；
（2）现场安全设施检查；
（3）现场特种设备检查；
（4）现场危险作业检查；
（5）现场标识标牌检查；
3.日常工作规范
（1）常驻人员必须遵守管委会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
（2）收集基础信息：核实并填写园区所有企业工商信息、主要安全管理信息和主要的安全生产风险因素等；
（3）现场排查：每个月对园区所有危化企业排查一次，每季度对园区所有工贸企业排查一次，主要排查事故隐患和可能发生的事故及其危害程度分析；
（4）隐患诊断治理：针对企业长期存在的隐患，从企业自身的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管理缺陷三方面分析原因、落实责任，制定整改方案；
（5）专家评估意见：每月末针对危化企业、每季末针对工贸企业检查出来的隐患，提出评估意见和整改建议；
（6）整改复查：组建复查小组，对隐患整改方案落实情况进行全面复查；
（7）评价归档：按照被整治的企业实际情况制作成一企一档，一企一档须有企业基本情况信息、检查（含复查）记录、培训记录、危险和有害因素辨识和分析以及整改台账等。
（8）安全教育培训：由工业园管委会牵头，每季度举办一次整个园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
三）常驻技术服务人员工作要求
1.本项目为园区安全技术咨询常驻服务，投标供应商须设有专职服务团队和 1 辆工作汽车常驻园区，专职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常驻安全管家协助园区指导安全生产服务，配合园区工作人员从事安全生产工作，为入驻企业提供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常驻专业技术人员必须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和作息时间，周末和节假日期间参与园区值班值守和执法检查。
2.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合同中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安全服务工作，接受采购人工作指导，对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积极主动高质量的完成任务。
3.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提出整改意见或建议，向指导服务单位进行书面交底，每次检查出具专门的安全生产专业技术报告并签名。
4.要切实履行职责，服务工作不走过场，不弄虚作假。服务期间发现的问题隐患，应持续跟踪检查指导，对重大隐患或突出问题必须如实报告采购人，并提出整改处理意见和解决问题的措施方法，不得隐瞒。
5.开展危化、工贸领域安全生产技术服务工作时，应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相关的安全保卫及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不得泄漏相关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并承担其提交的成果报告及有关资料保密义务。
6.按照采购人规定的时间提交服务成果报告，并对其资料准确性、真实性负责，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配合采购人完成服务成果报告专家评审及主管部门备案等工作，并负责处理评审和备案有关技术事项。
7.不得借服务为名，向被服务企业或相关单位收取任何费用。在工作中要廉洁自律，不得吃拿要卡。如发现经核实视情况进行罚款、更换人员，情节严重取消合同。
8.在项目实施或服务过程中，若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检查指出企业隐患而安全管家在以往检查中未发现并提出，对安全管家进行相应处罚，按照一般隐患 1 千元/条，重大事故隐患 5 千元 /条标准，在服务费用中扣除。因安全管家未发现企业事故隐患导致辖区内企业发生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以应急管理部门认定事故隐患原因为准，对安全管家进行相应的处罚，按照一般事故 1 万/起，较大事故 3 万/起，重大事故 5 万/起，特别重大事故 10 万/起标准，在服务费用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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